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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第二名 

舉行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稱進入

聯合國 
 

●蔡同榮／立法委員 

 

 對於加入聯合國問題，過去幾年來，政

府拜託友邦在聯合國提案，要求設立一個

委員會來研究台灣參加聯合國的問題。很

不幸，多年來，這個提案都遭到封殺。  

 我們認為，這是國家名稱的問題，讓我

們無法順利進入聯合國，如今我們在積極

推動進入聯合國的阻礙既然已知之甚明，

因此改變代表名稱進入聯合國為目前我全

體人民普遍存在的共識，而此共識要驗

證，就是要舉行公民投票。  

 對於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加入聯合國的

問題， 1971年，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

時，六十個國家承認我們，包括美國、日

本二大國。現在，與中華民國維持官方外

交關係的僅有不到三十個國家，但都是小

國。當時，不能用中華民國的名稱留在聯

合國，今天，又怎麼能夠用中華民國的名

稱回到聯合國？   

 是故，解決的辦法，不是撤銷聯合國第

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之最後一段或是該案之

任何一段，而是應要求大會解決二七五八

號決議案未解決的問題。  

 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允許中華人民共和

國進入聯合國，解決了中國代表權的問

題，但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在聯合國卻沒

有代表權，所以大會應解決二七五八號決

議案還未解決的台灣代表權問題。 

 但要提出這個新的決議案之前，政府應

先釐清幾個觀念上基本的問題：   

 一、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主張一台

一中。「一個中國」政策有二個涵義：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

的政府。由於聯合國只接受獨立國家為會

員國，一旦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的原

則，便等於自認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不

能進入聯合國，所以政府主張台灣是台

灣，中國是中國。  

 二、模仿1979年美國「台灣關係法」之

作法，將台灣人民與台灣政府區分開來。

台美斷交後，美國決定不與台灣政府保持

外交關係，但仍繼續維持台美間「人民對

人民」的關係。同樣的道理，聯合國可以

趕走蔣介石集團之國民黨政權，但不應否

認台灣人民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  

 三、既然台灣是以台灣人民的立場，而

不是以中華民國之立場參與聯合國，自然

不能使用中華民國之名稱，而應以台灣的

名稱參加聯合國。國際社會都稱呼我們為

台灣，我們的產品也標明「台灣製」

（Made in Taiwan），用台灣的名稱可謂是

名正言順。  

 四、幾年來，對於是否使用台灣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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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進入聯合國，爭議很大，也使政府很

為難。是故政府應訴諸於民意，舉辦公民

投票由人民決定是否以台灣名稱申請進入

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時，盡全力邀請世

界各國觀察員來台，當他們發覺台灣欲加

入聯合國的願望是那麼強烈時，必會替我

們宣傳、拉票。  

 因此，政府應先舉行公民投票，營造國

際上有利的環境，然後才向聯合國提案，

要求大會解決在1971年尚未解決的台灣人

民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  

 此外，台灣進入聯合國的方式，經歸納

約有四種分別是：「中國代表權」、「一

國兩席」、「台灣代表權」及「新會員

國」。而這些方式各有其優劣點：  

 *「中國代表權」。1993年4月8日，時

任總統李登輝接見民進黨國大黨團時說：

我們應「以中國代表權﹝方式﹞提出申

請，使中共成為『當事國』，不能行使否

決權。」這種說法有幾個不妥之處：  

 第一：當以中國代表權的方式申請時，

不必經過安全理事會，大會就能直接決

定，究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

才能代表中國，在聯合國佔有一席之地。

李總統要用中國代表權方式，卻還擔心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安全理事會行使否決權，

實是杞人憂天。  

 第二、縱使必須經過安全理事會這一

關，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及五十二

條解釋，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國

家發生「武力衝突」時，才須以衝突之

「當事國」迴避。我以中國代表權申請取

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席次的議題，並不是

「武力衝突」，中國可以不必迴避，而能

行使否決權。  

 第三、1971年，表決阿爾巴尼亞的「排

我納匪」案時，支持我國的票數，還不到

聯合國會員國之三分之一。如今，我們之

國勢遠不如當年，欲在一百九十一個會員

國家，獲得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實在難

如登天，故以「中國代表權」方式「重

返」聯合國的成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  

 *「一國兩席」。1993年9月2日，行政

院長連戰針對中國白皮書發表「政府反

應」時，主張採用「前東西德、南北韓之

入會先例，證明分裂國家同時在聯合國享

有會員資格。」連院長想模仿德國與韓國

之「一國兩席」模式，殊不知台灣的情形

迥異於這兩個國家。  

 1973年東西德進入聯合國前，已有一百

多個國家同時承認他們；1991年南北韓申

請時，也有八十七個國家承認雙方，所以

東西德與南北韓均是「兩國兩席」，而不

是「一國兩席」。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

從未有「一國兩席」之先例。現在世界上

沒有一個國家同時承認中國與台灣，所以

「兩國兩席」的模式也不能適用於台灣。  

過去，國民黨政府都推銷「一國兩席」方

式，要求聯合國採用「分裂國家在聯合國

已建立的平行代表權模式」，但卻難獲得

國際之支持。例如，去年聯合國總務委員

會討論台灣參加聯合國問題時，有四十一

個國家發言，其中二十九國反對，十二國

贊成。在這十二個贊成的國家中，只有二

國以此為理由來支持，可見「一國兩席」

根本是行不通的死胡同。  

 *「台灣代表權」。政府已改弦更張，

不再像往年要求聯合國採用平行代表權模

式，轉而要求考慮1971年「大會第二七五

八號之決議導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二千三

百萬人民無法參加聯合國活動的特殊情

況」。政府強調該年的決議，解決了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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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四個加入聯合國的方式中，唯有

「新會員國」模式最適當。這個模式雖有

困難，但相信經由公民投票，展示人民的

力量後，必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而達

成最後的勝利。  

中國人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卻忽略了

二千三百萬台灣人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因

為台灣代表權問題尚未獲得解決，所以要

求大會重新決議。  

 「台灣代表權」方式，不必經過安全理事

會，可避免中共行使否決權，也不會掉入

「一個中國」之泥沼中，較上述二個模式妥

當。可是當引用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來解決

「台灣代表權」問題時，卻面臨一個法律上

的難題。聯合國憲章第四條規定：唯有主權

獨立的國家才有資格成為會員國。所以，我

們的政府一定要清楚表明台灣是一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近期來，台灣主權問題是台灣能否進入

聯合國的門票，但國際上卻得面臨中國方

面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壓力。中國

一向以台灣是其領土為理由，想要併吞台

灣。在許多文件中，持這種立場的理由可

綜合如下 : 

 一、「台灣原是中國的一個行省，一千

年以前它已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二、

「我們堅決反對所謂『台灣獨立運動』，

因為台灣住民是中國人」；三、「自從

（中國於1941年12月）廢除包括馬關條約

在內的許多條約，而日本是依該條約而佔

領台灣，……中國有權認為自從該日起，

它已經收回台灣主權」；四、「1943年的

開羅宣言說 :所有日本從中國竊取的領

土，如滿州國、福爾摩沙（台灣）及澎湖

等，將歸還給中華民國」；五、「（1945

年10月）當中國政府（國民黨）在台灣接

收日本軍隊的投降時，它在該島就擁有主

權。台灣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實際上，

已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會員國」。放棄「一個中國」政

策，主張「一台一中」，台灣以新會員國

的身份申請加入聯合國。雖然這種模式須

經安全理事會，必會遭遇到中共的否決。

但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以台灣的名

稱申請進入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上就能造

成很大的道義力量來制衡中共的否決。  

 1990年，立陶宛國會逕自宣佈獨立時，

蘇聯即派戰車到立陶宛。立陶宛面對蘇聯

的武力威脅，不得不收回獨立宣言。可是

一年後，立陶宛舉行公民投票，有百分之

九十一的人民贊成獨立。英美等西方國家

遂勸蘇聯接受投票結果，蘇聯沒有動武，

立陶宛順利獨立，並在該年進入聯合國。

其後蘇聯各邦仿傚立陶宛舉行公民投票宣

佈獨立，蘇聯隨即解體。蘇聯的消失，不

是被美國打敗，而是被公民投票所造成的

國際道義力量摧毀。  

 本人認為，上述的說法是可以用下列的

事實來予以反駁的。  

 一、台灣傳統以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

1683年，中國滿清皇朝名義上合併台灣，

並將它置於鬆弛的控制達二百年之久。但

事實上，1871年滿清政府對日本宣稱，台

灣「在其管轄權限之外」，任何在台灣發

生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糾紛，中國將

不負任何責任。到1887年，滿清政府才正

式宣佈台灣為中國的一個行省。但是，不

 台灣如舉行公民投票，應邀請世界各國

記者、學者、政要來觀察，使他們體驗到

台灣人要進入聯合國的強烈意願，其所造

成的國際輿論，必會使中國感受到很大的

壓力，最後考慮放棄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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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年間（在1895年）中國就永久割讓台

灣給日本。即使在十九世紀台灣是中國的

領土，台灣仍然可以脫離中國；目前世界

上將近一百個國家，在上個世紀還是屬於

其它國家領土。  

 二、台灣人是漢裔。不錯，大部分土生

的台灣人是漢民族的後裔。然而經過日本

人及國民黨的統治，台灣人已經與大陸脫

離關係達百年之久；就像美國人不是英國

人一樣，台灣人也不是中國人。如果中國

以台灣人是漢裔為由而合併台灣，那麼依

照這種邏輯，中國也應該合併新加坡，英

國也應該合併美國了。  

 三、「馬關條約」無效。依照奧本漢的

看法，「為了建立一個長期狀態而簽定的

政治及其他方面條約……並不因爆發戰爭

而當然宣告無效」。甚至我們假定1941年

中國能夠單邊廢止「馬關條約」，那時候

也可依時效原理而得到事實統治該島的領

有權。所以，中國並沒有因廢除「馬關條

約」而在法律上取得統治台灣的領有權。  

 四、「開羅宣言」的諾言。很明白，該

項由美國、英國、蘇聯及中國發表的宣言

表示，台灣應該由中國收回。可是，這項

宣言被1952年由五十一個聯軍國家所簽定

的「舊金山和約」所取代。雖然該條約聲

明「日本放棄所有對福爾摩沙及澎湖諸島

的權利、領有權及請求權」，但它並沒有

明確的交代，把這些島嶼主權到底移轉給

誰。這種台灣前途未定論的安排是故意

的，參與對日和平會議簽約的英國代表就

指出 :「福爾摩沙的未來雖有開羅宣言中

提及，但是，該項宣言也提到有關韓國的

條款及非侵略性與沒有領土野心的基本原

則。除非中國能以行動來接受這些條款及

原則，我們很難對福爾摩沙問題做最後的

解決……。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在對日和

平條約內處理福爾摩沙問題最適當的方式

是僅談及日本放棄其主權，而不及其

他。」開羅宣言並沒有被批准，在形式

上，它並不是一份「法律」文件。所以，

和平條約的份量重於該項宣言。1950年12

月，美國表達這種立場時宣稱，「就像其

他雅爾達及波茨坦等戰時宣言一樣，依照

美國政府的看法，（開羅）宣言猶未定

案，將來應斟酌所有有關因素，訂立和平

條約來加以最終解決。」  

 五、國民黨控制台灣。中國對台灣有請

求（歸還）權，這是建立在下列的理論基

礎上 :中國政府是國民黨繼承者，而國民

黨對該島已取得領有權。中國並沒有指明

國民黨用以取得台灣的方式 :征服、佔

領、割讓及時效等等原理。  

 （一）征服。當日本投降時，太平洋戰

區聯軍統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授權

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受台灣的投降，並

暫時以聯軍的代理資格，對該島施以軍事

佔領。根據傑‧傑恩看法，國民黨不能把

這種佔領當作征服 :「因為日本並不是單

單對中國投降，而是對整個聯軍投降；據

此，福爾摩沙不能被認定是任何單一的國

家征服或合併。」  

 （二）佔領。阿瑟‧迪恩認為，1952年

國民黨以佔領方式取得台灣的領有權 :

「在 1952年 4月 28日對日和平條約生效

前，中國的國民政府欲以佔領的方式取得

福爾摩沙的法律領有權，在形式上仍有困

難，因當時，日本對福爾摩沙及澎湖諸島

在技術上仍然保留著主權。它們並非荒蕪

之地，可用佔領方式取得。然而，當日本

放棄對台灣及澎湖諸島的一切權利，領有

權及請求權時，這項困難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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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這個理論，1952年的「舊金山和

約」生效時，國民黨的佔領開始有效，那

時候日本對台灣的領有權就轉移到中國。

換言之，國民黨並非因佔領台灣而取得領

有權（佔領台灣的時間在1945年），而是

由條約而取得領有權。然而這種土地的取

得方式，並非佔領，而是割讓。  

 （三）割讓。根據國際公法，中國並沒

有以割讓的方式取得對台灣的領有權。如

前所述，在該條約中當日本放棄對台灣的

領有權後，並沒有指明中國是台灣的受益

人。其原因，並不是因為國民黨已經佔領

該島而在條約中默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

權。相反的，在對日和平會議中，聯軍國

家公開反對中國取得該項領有權。  

 （四）時效。根據喬治‧威爾遜的看法

「在經過長期不間斷及不受爭議的佔有某一

地區之後，就可以用時效的方式取得該地的

領有權」。奧本漢也認為，在經過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後，一國可取得「該土地的主權，

因為在該地已經以不中斷及未受干擾的方

式行使主權的運作」，「只要其他國家抗議

並作請求權，該地主權的運作就不能算是無

干擾」。中國對台灣的請求權似乎不能證明

是「無干擾」、「無爭辯」及「無異議」。 

 在1971年中國代表資格的爭端獲得解決

以前，聯合國每年都得討論中國對台灣的

主權問題。在聯合國之外，許多國家都為了

台灣問題而與中國發生爭議。譬如，1955

年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爵士說「依據英

國政府的看法，在法律上誰擁有福爾摩沙

及澎湖群島的主權，依然不明確或未

定。」1964年法國總理喬治‧龐畢度認為，

台灣的法律地位「在未來的時日，要考慮到

福爾摩沙人民的意願後才能做決定。」  

1971年4月美國國務院也說:「依照我們的

看法，有關台灣及澎湖諸島的主權問題尚未

解決，將來勢必依照國際決議才能解決。」

基本上，美國在「上海公報」中並沒有改變

這立場，它只認知——並沒有承認——中國

的立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1954年簽定而於1980年廢除的「美台雙

方防衛條約」，完全忽視中國對台灣的立

場。1979年訂立的「台灣關係法」也向中

國的立場挑戰，在條文中指出美國的政策

在於「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以其他威脅

方式，危害台灣的安全、社會、或經濟制

度」。尤有進者，當任何國家與中國正式

建立外交關係時，中國經常要求該國承認

它對台灣的主權。迄今只有幾個芝麻小國

同意中國的要求，大部份國家以不置評台

灣問題方式，或用「認知」、「注意到」

及「尊重」中國立場等方式，來拒絕中國

的要求。所以，中國並沒有因時效而取得

它對台灣事實上的領有權。  

 從以上幾點說明，我們可以很明確的證

明，台灣並非中國的領土，因為，在學理上

與法律上是有其確切之依據的。 

 長久以來，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加入

聯合國早就不可行，以「台灣」名義加入國

際組織，以「台灣」的名義走出去，官方與

民間都可以結合同時來做好外交工作，達到

全民推銷「台灣」外交空間的目的，這才是

目前推廣進入聯合國的方向。 

 於今之計，我們希望以公投「替台灣正

名」，公民投票是決定台灣國家定位問題最

公平的方法，經由公投來引起台灣人民的共

同思考，省察前途問題，方能釐清模糊地

帶，表達其意願。因此，政府應先舉行公民

投票，促成國際上有利的環境，然後才向聯

合國提案，要求大會解決於1971年尚未解決

的台灣人民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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